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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13 年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招生簡章 

 
一、招生依據：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府教特字第1120220999號函、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基府教前參字第1120251196B號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前字第1123108927號函、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教幼字第121120123635號及幼兒園園

長專業訓練辦法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配合當前幼兒園園長培育之需求，提升園長專業發展知能。 

   （二）提供幼兒園教師、教保員進修及專業發展之機會，提升其專業素養與 

         行政管理之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第1梯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第2梯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 

四、招收對象：  

依「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2 條辦理，符合下列規定資格者，得參加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以下簡稱本訓練）： 

(一)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資格。 

(二)具下列各目之一之實際服務年資滿三年以上： 

1.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 

2.幼稚園教師。 

3.托兒所教保人員。 

4.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畢業之幼兒園（包括托兒所及幼稚園）

負責人。 

5.100年12月31日以前，服務於幼稚園，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代理教師： 

(1)大學以上學歷。 

(2)代理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

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3)其代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且代理期間連續達三個月

以上。 

6.100年12月31日以前，服務於托嬰中心，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教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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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職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

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2)其任職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7. 101年1月1日以後，具教師或教保員資格且擔任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之代

理人員，其代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且代理期間連續達三

個月以上之服務年資。 

8. 101年1月1日以後，服務於托嬰中心，同時符合下列資格之托育人員之 

服務年資： 

(1)具備下列學歷之一： 

（1-1）102年7月31日以前入學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於幼兒教育、幼兒保 

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1-2）102年8月1日以後入學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於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 

(2)其任職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說明(二)服務年資之證明，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五、課程規劃： 

(一)招生人數：招收2梯次，每梯次以50人為限。各梯次實際繳費人數未滿35人

不開班。 

(二)授課時數：本課程總計180小時，其課程科目、內容及時數如附件1。 

(三)授課師資：由本校聘請符合資格之專、兼任教師授課。 

(四)重要時程： 

期別 第 1梯次 第 2梯次 

簡章公告 112年 12月 18日至 113年 2月 18日止 

報名日期 112年 12月 18日至 113年 2月 18日止 113年 3月 1日至 113年 4月 30日止 

上課日期

/時間 

113年 3月 23日至 113年 6月 29日。 

每週六或日 08：30-18：30 

【遇補班或連假不排課】 

【期末測驗：113年 6月 29日】 

上課日期時間依實際課表為準。 

113年 6月 22日至 113年 11月 23日。 

每週六或日 08：30-18：30 

【遇補班或連假不排課】 

【期末測驗：113年 11月 23日】 

上課日期時間依實際課表為準。 

 

(五)上課地點：本校博愛校區勤樸樓2樓幼兒教育學系（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

國西路一號） 

六、收退費標準：依據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8 條規定辦理。  

(一) 收費：總計每人費用新台幣 15,000 元整。報名時勿繳費。錄取名單公告

後，請正取者及收到備取確認通知者再依時間繳費。  

1.報名費：新台幣 1,500 元整（支付報名資格審查之行政費用，不予退

費）。  

2.受訓費：新台幣 13,500 元整。  



 3 

(二)退費：  

1.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退還全額受訓費用新台幣 13,500 元

整。 

2.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9,000 元整。  

3.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4,500 

元整。  

4.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七、報名方式：於各梯次開放報名期間，網路後，仍需郵寄紙本報名。必須完成以

下步驟一至二，方為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任一步驟者，不予受理。 

項目 日期 附註 

步驟一： 

上網填寫

報名資料 

■第 1 梯： 

112年 12月 18日

至 113年 2月 18

日止          

 

■第 2 梯： 

113年 3月 1日至

113年 4月 30日

止 

1.至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網頁報名。 

http：//cee.utaipei.edu.tw/ 

2.點選「網路報名」作業 

3.點選「加入學員」 

4.點選「113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 

步驟二： 

郵寄相關

資料 

(限時掛號

郵寄，郵

戳為憑) 

完成步驟一之網路報名後，需寄送報名文件，貼上附件 6 之報名專用

資料帶袋封面)，以限時掛號寄出（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恕不

接受公文聯絡箱遞送或非限時掛號郵寄，亦不受理補件。 

郵寄地址:「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幼兒教育系(園長專

班)」收。 

【應檢附資料】  

1.報名表 (如附件2)。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2)2 吋照片一式 1 張，黏貼於報名表。(照片背面註明姓名、縣

市) 

2.學歷證明影本：最高學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教師/教保員/負責人資格證明 

(1)教師：合格幼教師資教師證 

(2)教保員：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

所、科畢業證書、輔系證書或相關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

※102年8月1日以後入學，須另附修畢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證明

書。有效教保員資格可參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

相關科系對照表」。 

(3)負責人：下列三項皆須檢附 

3-1、幼兒園所立案許可證明影本。 

3-2、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下載之教職員工清冊，並由園

http://cee.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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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負責人或承辦人核章。 

3-3、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

科畢業證書、輔系證書或相關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

※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負責人之

實際服務年資，應自取得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

系、所畢業證書後，始得採計。※102年8月1日以後入

學，須另附修畢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 

4.在職服務證明書(附件3):由在職服務單位開立之在職服務證明一

份，亦可使用該園所慣用在職服務證明格式。 

5.歷年年資服務證明：  

(1)請填寫「歷年服務年資一覽表」(附件4)，詳列截至第一梯次

113年2月18日止、第二梯次113年4月30日止年資滿三年以上，並

逐項檢附經園所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之公文影本(如

附件5，公文內容應載明園所名稱、職稱、服務年資起、迄日等

資訊)。 

(2) 如曾服務於不同幼兒園，應分別檢附經園所所屬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備之公文影本。 

(3) 未檢附園所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之公文影本之年

資，恕不列入計算。 

(4)惟若為「公幼」經歷者，除上述核備文件外，並得檢附「公

幼」開立之證明文件(亦即核備文件與「公幼」開立之證明文件

二擇一)，如：服務證明書、在職/離職證明書(已離職之該段服

務經歷需同時檢附在/離職證明)。 

6.非必要文件：  

(1)薦送函(受薦人年資須滿5年方有效)：由負責人薦送參訓，將

於113學年度擔任園長。 

(2)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證明影本。 

 

公告正、

備取名單 

■第 1 梯： 

113 年 3 月 18 日 

■第 2 梯： 

113 年 6 月 17 日 

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進修推廣處網頁 

http：//cee.utaipei.edu.tw/ 

正取生繳

費 

■第 1 梯： 

113 年 3 月 18 日 

至 3 月 20 日止 

■第 2 梯： 

113 年 6 月 17 日 

1. 正取學員請依各梯次規定時間，至本校進修推廣處網頁列印繳費

單並繳費，逾時視同放棄。繳費方式及步驟如下： 

(1)線上列印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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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 月 19 日止  (2)持繳費單繳費，繳款方式：1. 臨櫃繳款：請持單向「臺北富邦

銀行」全省各分行繳納。2. 晶片金融卡轉帳繳款：【自付轉帳

手續費 15元】。3. 全省各超商門市（7-11、全家、萊爾富、

OK）繳款。 

2. 備取生請勿先繳費，本校將依缺額人數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請

接到遞補通知後再依通知繳費。 

報到、 

第一次上

課 

■第 1 梯： 

113 年 3 月 23 日 

■第 2 梯： 

113 年 6 月 22 日 

 

08:00-08:20 報到 

08：30 上課 

報到暨上課教室屆時另行公告。 

 

上課日期及時間以實際安排之課表為準。 

八、審查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 網路報名及裝寄報名表件資料不全、缺件、不實者，不予以審查亦不受理

補件。 

(二) 報名資料由本校初審後，送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複查。 

九、錄取方式：若報名人員超過受訓總名額，則依據以下優先順序錄取之。  

(一)現職服務於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者。 

(二)由幼兒園薦送服務滿5年以上且即將於113學年度擔任園長者(請檢附幼兒園

負責人薦送函) 優先排序。若此類人數超過50名，依得過教育部或縣市政府

頒發之師鐸獎、教學卓越獎、全國創意教學獎順序優先排序。 

(三)服務年資滿3年以上者，依服務年資排序。年資相同者，依報名資料送達本

處先後排序。 

(四)如遇開訓前學員臨時退訓，則依遞補名次依序補足。 

十、取得資格： 

1.經承辦單位考評後，出席時數達162小時以上且每一科目學習成績達70分以上

者，由直轄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練及格證書，本校發予研習

證明書。 

2.所附資格證明文件不實或未符合資格者，經查證屬實，撤銷其園長專業訓練

資格。 

十一、學員管理： 

(一)簽到退：研訓期間學員需親自簽到、退。如查實非本人代簽者，以退訓處

理。 

(二)請假：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得以請假，請假以小時為單位，未滿1小時以1

小時計，並於出勤成績酌予扣分，且不得補課。(任何假別都列入出缺勤時數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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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假、喪假、娩假：請假日起三日內應檢具證明文件向系辦公室提出請

假，不扣分。 

2. 病假、事假、遲到早退、曠課不假外出：請假日起三日內應向系辦公室請

假，每小時扣1分。 

3.公假：需檢具所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准予公(差)假之公函。 

(三)評量方式： 

1.學習成績50%、出缺勤成績50%。 

2.經承辦單位考評後，出席時數達162小時以上，且每一科目學習成績達70分以

上者，由直轄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測驗。 

(四)受訓未通過者：可優先錄取為次一梯受訓學員，(須繳全額學費)且每一科目

學習成績須重新評核。 

十二、本案聯絡人：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王琇瑩助教 (02)2311-3040 分機

4213、進修推廣處李園君小姐(02)23113040 分機 1522。 

十三、臺北市立大學交通資訊：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開車者請停放週邊

收費停車場。 

本校交通位置圖(博愛校區)：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7號出口 

公車站 1：(臺北市立大學站)  252、660、644 

公車站 2：(一女中站)262、3、0東、臺北客運、15路樹林、指南 3、聯營 270、

235、662、663、聯營 204、241、243、244、236、251、662、663、644、706、

235、532、630 

公車站 3：(市立大學附小站)204、235、630、644、532、706、662、663、241、

243、244、5、236、251 

低地板公車搭乘:聯營 2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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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及師資： 

科目名稱 授課

時數 

內容範疇 

學前教保政

策及法令 

18 一、 學前教保服務政策。 

二、 學前教保服務相關法令（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及其相關子法等）與實務案例。 

三、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四、 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及實務案例。 

五、 特殊議題探討（包括個人資料保護、人權教育等）及實

務案例。 

園務行政專

題與實務 

36 一、 園長角色、工作內容及職責。 

二、 園務發展規劃與決策及實務案例。 

三、 園務各類計畫擬訂與實施、督導機制及績效評量措施

之建立。 

四、 議事知能及實務案例。 

五、 幼兒園環境與設施設備之設計規劃及實務案例。 

六、 幼兒園行銷概念與策略及實務案例。 

七、 行政管理資訊化。 

八、 專業倫理。 

教保專題與

實務 

36 一、 課程規劃之相關法令。 

二、 幼兒園本位課程發展規劃與推動及實務案例。 

三、 學習型社群之建構與實務案例。 

四、 園內教學研討及教保課程督導機制。 

五、 幼兒個案管理與輔導。 

六、 特殊需求幼兒之鑑定安置與輔導。 

人事管理專

題與實務 

18 一、 教師權益相關法令（包括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教師法及

相關法令等）與實務案例。 

二、 勞工權益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三、 園長領導策略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四、 溝通技巧、衝突解決之策略及實務案例。 

五、 情緒與時間管理及實務案例。 

文書及財物

管理與實務 

18 一、 公文書種類、撰寫方式與處理流程、文書檔案分類與管

理及實務案例。 

二、 經營成本分析、財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案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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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授課

時數 

內容範疇 

三、 會計流程與採購相關程序及實務案例。 

四、 財產與物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健康安全管

理與危機處

理 

36 一、 幼兒園安全促進之規劃與實施及實務案例。 

二、 幼兒園各類安全管理及實務案例。 

三、 事故傷害及緊急事件之因應及實務案例。 

四、 幼兒園危機預防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五、 幼兒園健康促進之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健

康保護等）及實務案例。 

六、 膳食管理（包括餐點衛生、員工衛生、廚房安全等）及

實務案例。 

七、 環境衛生管理及實務案例。 

八、 傳染與非傳染疾病預防及實務案例。 

九、 用藥安全與藥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十、 人身安全教育（包括員工與個案自我保護等）及實務案

例。 

十一、幼兒特殊問題之通報與安置（包括受虐、家暴、性侵

害、高風險、家庭變故等）及實務案例。 

園家互動專

題與實務 

18 一、 園家溝通之規劃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二、 不同家庭型態與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及推廣、家長成長

團體建立與運作。 

三、 多元文化與教保服務及實務案例。 

四、 社會資源運用及實務案例。 

五、 社區關係與網絡之營造及實務案例。 

共計 18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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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長班授課教師學經歷一覽表(暫訂) 

講師 學歷或現職 學術專長 

王珮玲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兒童發展兒童氣質、兒童發展評

量、幼兒學習評量 

林佩蓉 
美國喬治亞大學兒童發展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幼兒語文發展與教學、幼教政

策、媒體與兒童發展 

蕭美華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幼兒園行政、幼兒園教材教法 

陳淑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教育學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幼教課程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盧雯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幼

兒教育組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兒童雙語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社會語言學與教育 

陳銀螢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兒童與家

庭研究博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親子關係與兒童發展、兒童社會

情緒發展 

許秀萍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專任教師 教學原理、教材教法 

金瑞芝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幼

教博士 
社會情緒發展、親職教育 

陳正乾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幼教博士 質性研究、兒童遊戲 

陳玉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課程與教學系

博士 

幼教課程與教學、幼兒音樂教

育、幼兒美感教育、教師行動研

究 

蘇育令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人類

發展學系博士 

幼兒社會情緒教育、幼教師專業

發展 

鍾雅惠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課程與教學系

幼兒教育組博士 
幼兒同儕合作、文化與課程 

丘嘉慧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所幼兒教育組博士 

幼兒發展、幼兒科學學習、兒童

閱讀素養、數位閱讀素養、大型

資料庫分析 

柯雅齡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博士 
學前融合教育、特殊教育、早期

療育 

簡瑞連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 
園務行政與實務、幼兒教育與政

策 

黃瓊秋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研究所碩士 

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園長 
園務行政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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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玉玲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教所幼教組碩士 

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園長 

課程與教學、課程領導與輔導、

行動研究、活動規劃、幼兒園行

政 

周慧茹 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教師 幼兒園行政、課程與教學 

李元成 
私立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花蓮縣立德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課程與教學、雙語

教育 

柯秋桂 
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 

臺北市私立吉利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自主學

習課程與空間之規劃 

林慧華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社會工作處處

長 
幼兒安全教育 

翁慈蓮 

華梵大學碩士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學學校/學前特教

巡迴輔導教師 

特殊幼兒教育、融合教育 

曾慧蓮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 

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教師 

方案課程的引導與經營、行動研

究的撰寫與經驗分享 

羅瑞鳳 
新北市教保輔導團執行秘書、新北市教

保資源中心主任 
幼兒園行政 

周于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專案教師 
幼兒發展、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歐姿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兼嬰幼兒

保育系所系主任、所長 

幼兒教保政策研究、幼托機構與

社區發展、教保人員專業發展、

親職教育 

許明珠 臺北市吉中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 

蘇信如 臺北市立文山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特殊幼兒教育 

陳玫秀 臺北市立中山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 

王珊斐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教材教法、融合教

育 

陳麗莉 臺北市雨農國小附幼教師 幼兒園行政、教材教法 

高松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

授 
性別教育 

陳佳嫺 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兼任教師 嬰幼兒保育 

王惠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

長(退休) 
教保政策、教育行政 

林采歆 前輔任大學附設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行政、教材教法、課程設

計 

其他 符合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7條規定之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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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13 年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報名表 

報名梯次      □第一梯       □第二梯 報名編號  

下表由報名人員自行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__ 日 

姓  名  
現服務 

機  關 
  

請貼 2吋大頭照 

 

身分證 
字  號 

          職稱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服務 

年資 
      年     月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宅：(  ) 手機 (  ) 

公：(  ) E-mail  

學  歷 大學(院) 
                    系 
                    所 

畢業 
年月 

    年   月 

報名 

資格 

請擇一

勾 選 

 幼兒園教師，教師證號為：＿＿＿＿＿＿＿＿＿，請附教師證影本。 

 幼兒園教保員（含保育員），請檢附相關證書。 

 負責人，請檢附相關文件。 

特殊 

事項 

(需檢附

證明) 

1.  薦送函：由負責人薦送具 5年以上年資參與訓練，並將於 113學年度擔任園長。 

2.  教育部師鐸獎、教學卓越獎、全國創意教學獎獎狀證明影本。 

3.  其他： 

請黏貼

身分證

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申請人

簽 章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則自願放棄受訓

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簽名：                        

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次園長培訓之目

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附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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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服務證明書 
 

茲證明下列人員在本園(所)擔任教學、保育工作或負責人，且現仍在職無誤： 

姓 名  擔任

工作 

教師 教保員 負責人 

目前職稱  任職

起訖

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服務

年資

合計 
  年    月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相關佐證文件（請列述） 

 

 

 

 

 

服務單位所屬縣市：       

服務單位立案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服務單位全銜：        

園（所）地址： 

園（所）長：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臺北市立大學 113年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使

用，如有不實或偽造者，申請人及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請蓋關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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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服務年資一覽表 

茲證明本人曾於下列園(所)任職，並分別檢附有效證明文件，以供查

核。 

說明：  

請詳列截至第 1梯次 113年 2月 18日止、第 2梯次 113年 4月 30日止年資滿 3年

以上，且經該園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之服務經歷(未經核備之年資無法採

計)，並個別檢附佐證文件(教育局處核發之核備公文、公幼開立文件)。證明文件應

載明職稱、服務年資起、迄日等資訊。 

服務起訖日期 服務園(所)資料 服務年資 檢附證明文件 

 所在縣市 園(所)名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核備公文 

□公幼開立文件 

服務年資總和              年     月 

1.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3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負責人之實際服務年資，應自取得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畢業證書後，始得採計。 

2.未填報或未付有效證明文件者，年資無法採計。 

3.以上證明作為報名臺北市立大學 113年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使用，如有不實或偽造者，報名

人員及其所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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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收件者：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系(園長專班)收 
 

113 年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 

報名專用資料袋[封面] 
 

報名梯次

(擇一勾選) 
□ 第 1梯次         □第 2梯次 

姓名  

任職單位 

所屬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宜蘭縣 

□基隆市     □桃園市 

現職單位 

(無則免填) 
 

應檢附資料(請依序檢附) 

繳 

交 

資 

料 

請 

打 

 

□ 報名表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粘貼於報名表) 

□ 2吋照片一張(請粘貼於報名表，背面註明姓名、縣市) 

□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 教師、教保員或負責人資格證明影本 

□ 現職在職服務證明書正本 

□ 無現職免附 

□ 歷年年資服務證明一覽表 

□ 相關年資核備公文影本或公幼相關證明 

□ 薦送函(非必要)  

□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證明影本(非必要) 

報名編號  

 

附件 6 


